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2年春节节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新冠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切实做好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根据《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系统2022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2022〕6号）、《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后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佛山市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水务行业2022年节后复产复工安全培训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市水利函〔2022〕6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佛山市南海区应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2022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2022〕10号）、《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关于印发2022年春节期间南海区建设工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复工前安全生产准备工作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方责任主体要按照“六个一”（即召开一次领导班子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制定一份周密的复工复产方案、召开一次全体参建人员大会、开展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制定一套应急处置方案、开展一次全面安全检查）要求，严格落实防范措施，抓早、抓细、抓实相关工作，确保项目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后方可复工；对安全投入不足、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不齐、现场防护不达标、重大专项施工方案不审查、安全监理制度执行不严格的项目，坚决不允许复工。
　　（一）迅速召开一次领导班子安全生产专题会议。各工地建设单位在复工复产前，要牵头施工、监理单位项目管理人员召开一次安全生产专题会议。会议要明确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项目安全主管、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监理单位项目总监、专监等相关人员按相关规定要求到岗履责，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满足相关规定，特别是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应满足配备规定和施工需要，对项目实施有效管理，保证项目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二）认真制定一套复工复产方案。施工单位要制定复工复产安全方案，报送监理单位审批，确保方案能够有效指导复工复产的每一个步骤规范、严格、稳妥、有序。
　　（三）认真制定一套应急处置预案。施工单位要结合现场实际，制定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应急处置预案，确保工地发生突发事件时，能够快速启动应急机制，高效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全区在建工地安全、平稳地度过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段。
　　（四）提高全员安全生产意识。各工地建设单位要牵头施工、监理单位组织一次全体参建人员的安全生产交底大会，向所有参建人员强调当前安全形势的紧迫性、规范操作的重要性以及安全生产过程中要重点注意的部位或工序。在各工序施工前，要严格做好具体岗位岗前安全技术交底工作。
　　（五）切实加强节后复工安全教育培训。各工程项目要严格按照《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2022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南建水函〔2022〕8号）文件要求，组织所有参建人员进行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完成市安委办“云课堂”线上培训，并通过南海区建筑工地在岗人员考勤管理系统完成建筑施工岗前及节后复工安全培训，取得培训通过证明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完成培训的项目，应按照上述《培训教育行动方案》提供的模板，做好企业培训建档工作，培训档案留置项目备查。
　　（六）全面开展复工前安全检查。各工程项目的建设、监理、施工等参建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复工前安全生产自查工作。自查工作由建设单位牵头，会同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组织实施。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整改情况要形成台账，安排专人跟踪负责，落实安全隐患发现、整改闭环处理。
　　二、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一）严格做好参建人员返岗管控和健康管理。各在建工地参建单位要引导参建人员错峰返佛返岗，每日做好健康监测；主动跟进返岗参建人员的行程计划，了解其健康状况，并提前告知最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中高风险地区的参建人员待当地疫情结束或降为低风险地区后，再安排返回建设工地。来自省外低风险地区参建人员，建议出发前在始发地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持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出行，抵佛后在24小时内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来自省内市外低风险地区参建人员抵佛后在24小时内主动做一次核酸检测。各工地参建人员在佛山取得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后，须及时将粤康码上传至实名制系统，方可进入工地现场。各建设工地要及时进行参建人员健康信息登记，完善个人健康档案，掌握参建人员疫苗接种情况，积极引导、组织参建人员完成全过程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及时安排工地保安、厨师、采购、保洁等重点岗位人员每周开展核酸检测。
　　（二）做好物资储备和环境消毒。各工程项目要切实做好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测温仪、隔离区、酒精和消毒液等防疫物资的储备工作，总体防控物资储备数量必须满足本项目一个月满负荷使用。复工复产前要加强对工地食堂、宿舍、浴室、厕所等环境消毒，要对员工开展新冠肺炎科学预防及应对等知识的宣传教育，积极引导员工做好个人卫生防疫，勤洗手、佩戴口罩，自觉维护公共卫生。
　　（三）加强工地关键部位和应急管理。各工程项目要完善体温测量点设置，落实进场人员测量体温措施。工地内合理划定隔离区域，严格落实围闭管理等措施。针对冬春季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特点，组织修订完善应急处置预案，以及开展疫情防控应急实战演练和桌面推演等。
　　三、严格实施复工审查工作
　　各工程项目复工工作要严格执行上级有关通知精神，由建设、施工、监理责任主体单位在《在建工程节后复工报审表》上签字盖章确认后（详见附件1），根据管理权限向对应区或镇工程监督机构提交复工申请。同时，施工单位还需签订《安全生产诚信承诺书》（详见附件2，工地自留1份，提交1份）。区或镇工程监督机构对监管项目提出的复工申请进行全覆盖复查，特别是要加大对辖区内没有施工许可、没有勘察报告、没有施工方案、没有监理、没有边坡监测的“五无”工地排查整治力度，防止项目“带病”开工，检查确认安全生产条件达到复工标准方可批准复工。自2月11日起，各工程监督机构要每天线上更新《南海区2022年春节节后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表》（详见附件3），填报网址另行通知（区管工地由质监站负责，镇管工地由各镇（街道）负责）。
　　四、促进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对于符合复工复产要求的项目，区、镇两级工程监督机构要积极支持指导项目有序复工复产，既要做好严格管理，又要提供有力服务，有效促进我区各在建工地平稳有序复工。

附件1：在建工程节后复工报审表.doc
附件2：安全生产诚信承诺书.doc
附件3：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南海区住建水利系统2022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zip
附件4：南海区2022年春节节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情况表.xlsx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2年2月14日
　　（联系人：杨桂波，联系电话：86325722）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

2022

年春节

节后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监督站、区建筑

工程质量检测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

各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有关新冠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决策部署，

切实做好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疫情防控和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根据《佛山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住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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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

教育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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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号）、《佛山市建设工地疫情防

控工作专班关于进一步加强春节后建设工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佛山市水利

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水务行业

2022

年节后复产复工安全培训教育工作方案的通知》

（佛市水利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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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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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佛山市南海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佛山市

南海区应

急管理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

2022

年节后复工复产安全培训教育

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南安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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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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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南海区建设工地疫情防

控工作专班关于印发

2022

年春节期间南海区建设工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

案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复工前安全生产准备工作

 

